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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 

红星美凯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发行人：红星美凯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闵行区申长路 1466 弄 A 座北楼 4 楼 

 

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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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山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

源于红星美凯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红星控股”）2020年 12

月 22 日发布的《红星美凯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涉及重大诉讼进展的公告》等相关

信息披露文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事

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山证券所作的承诺或声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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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公司债券概况 

一、公司债券的基本情况 

（一）16红星 02 

1、债券名称：上海红星美凯龙投资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品

种二) 

2、债券简称：16 红星 02。 

3、债券代码：136403.SH 

4、发行规模：10 亿元，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债券余额为 10 亿元。 

5、债券期限：债券为 7年期，附第 5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债券持有人

回售选择权。 

6、担保情况：无担保。 

7、本期债券票面利率：本期债券当期票面利率为 5.30%。 

8、起息日：2016 年 4 月 28 日 

9、债券受托管理人：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二）17红星 01 

1、债券名称：红星美凯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7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品

种一) 

2、债券简称：17 红星 01 

3、债券代码：143344.SH 

4、发行规模：25 亿元，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债券余额为 25 万元。 

5、债券期限：债券为 5年期，附第 3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债券持有人

回售选择权。 

6、担保情况：无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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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本期债券票面利率：本期债券当期票面利率为 6.80%。 

8、起息日：2017 年 11 月 7 日 

9、债券受托管理人：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三）17红星 02 

1、债券名称：红星美凯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7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品

种二) 

2、债券简称：17 红星 02 

3、债券代码：143345.SH 

4、发行规模：10 亿元，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债券余额为 10 亿元。 

5、债券期限：债券为 7年期，附第 5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债券持有人

回售选择权。 

6、担保情况：无担保。 

7、本期债券票面利率：本期债券当期票面利率为 6.50%。 

8、起息日：2017 年 11 月 7 日 

9、债券受托管理人：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四）17红星 03 

1、债券名称：红星美凯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7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品

种一) 

2、债券简称：17 红星 03 

3、债券代码：143427.SH 

4、发行规模：10 亿元，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债券余额为 10 亿元。 

5、债券期限：债券为 5年期，附第 3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债券持有人

回售选择权。 

6、担保情况：无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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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本期债券票面利率：本期债券当期票面利率为 6.20%。 

8、起息日：2017 年 12 月 14 日 

9、债券受托管理人：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五）19红星 01 

1、债券名称：红星美凯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9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品

种一) 

2、债券简称：19 红星 01 

3、债券代码：155152.SH 

4、发行规模：10 亿元，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债券余额为 10 亿元。 

5、债券期限：债券为 3年期，附第 2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债券持有人

回售选择权。 

6、担保情况：无担保。 

7、本期债券票面利率：本期债券当期票面利率为 6.50%。 

8、起息日：2019 年 1 月 28 日 

9、债券受托管理人：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六）19红星 03 

1、债券名称：红星美凯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9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品

种一) 

2、债券简称：19 红星 03 

3、债券代码：155232.SH 

4、发行规模：10 亿元，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债券余额为 10 亿元。 

5、债券期限：债券为 3年期，附第 2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债券持有人

回售选择权。 

6、担保情况：无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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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本期债券票面利率：本期债券当期票面利率为 6.50%。 

8、起息日：2019 年 3 月 26 日 

9、债券受托管理人：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七）20红星 01 

1、债券名称：红星美凯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20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品

种一) 

2、债券简称：20 红星 01 

3、债券代码：163127.SH 

4、发行规模：6 亿元，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债券余额为 6 亿元。 

5、债券期限：债券为 3年期，附第 2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债券持有人

回售选择权。 

6、担保情况：无担保。 

7、本期债券票面利率：本期债券当期票面利率为 6.80%。 

8、起息日：2020 年 1 月 21 日 

9、债券受托管理人：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八）20红星 02 

1、债券名称：红星美凯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20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品

种二) 

2、债券简称：20 红星 02 

3、债券代码：163128.SH 

4、发行规模：4 亿元，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债券余额为 4 亿元。 

5、债券期限：债券为 5年期，附第 3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债券持有人

回售选择权。 

6、担保情况：无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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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本期债券票面利率：本期债券当期票面利率为 7.20%。 

8、起息日：2020 年 1 月 21 日 

9、债券受托管理人：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九）20红星 03 

1、债券名称：红星美凯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20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

（品种一） 

2、债券简称：20 红星 03 

3、债券代码：163509.SH 

4、发行规模：25 亿元，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债券余额为 25 亿元。 

5、债券期限：债券为 3年期，附第 2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债券持有人

回售选择权。 

6、担保情况：无担保。 

7、本期债券票面利率：本期债券当期票面利率为 6.82%。 

8、起息日：2020 年 5 月 29 日 

9、债券受托管理人：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十）20红星 05 

1、债券名称：红星美凯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20 年公司债券(第三期)(品

种一) 

2、债券简称：20 红星 05 

3、债券代码：175459.SH 

4、发行规模：25 亿元，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债券余额为 25 亿元。 

5、债券期限：债券为 3年期，附第 2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债券持有人

回售选择权。 

6、担保情况：无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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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本期债券票面利率：本期债券当期票面利率为 6.88%。 

8、起息日：2020 年 11 月 26 日 

9、债券受托管理人：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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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重大事项 

红星美凯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近期披露《红星美凯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涉及重

大诉讼进展的公告》，主要情况如下： 

一、 诉讼的基本情况 

红星美凯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已于 2020 年 8 月 24 日披露《红星美凯龙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涉及重大诉讼的公告》，其中诉讼一内容如下： 

“一、诉讼一 

（一）、诉讼基本情况 

原告玉林市玉东新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玉林市玉东新区管委会”）因与

被告重庆红星美凯龙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为红星美凯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红星控股”、“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同时间接持有玉林市星龙置业有限公

司 40%的股权、间接持有玉林市红星美凯龙置业有限公司 40%的股权）】、玉林市

星龙置业有限公司、玉林市红星美凯龙置业有限公司及广西拓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的合同纠纷向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起诉，诉请判令：1、判决解除玉东新

区管委会与重庆红星美凯龙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广西拓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12 月 16 日签订的《红星国际广场项目投资合作补充协议（一）》（以下简称

《补充协议（一）》）；2、判令被告退回红星国际广场（玉林）项目扶持资金

6,552.13 万元以及利息给玉东新区管委会（利息自 2014 年 6 月 28 日起按商业银行

借款利率计至清偿该项债务止，截止 2015 年 9 月 28 日，利息约为 650 万元）；3、

本案受理费由被告承担。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一审作出如下判决：1、被告重庆红星美凯龙企

业发展有限公司、广西拓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玉林市红星美凯龙置业有限公司和

玉林市星龙置业有限公司于此判决生效之日起 30 日内给原告玉林市玉东新区管理

委员会共同返还红星国际广场（玉林）项目 A 地块扶持资金 6,552.13 万元以及支付

资金占用期间利息（以 6,552.13 万元为基数，自 2014 年 6 月 28 日起至该项债务实

际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存款利率计算）；2、驳回原告玉林市玉

东新区管理委员会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唯一编号：（2018）桂民初 1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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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林市红星美凯龙置业有限公司、重庆红星美凯龙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不服上述

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诉讼请求为：1、撤销判决主文第一条，发回重

审或改判上诉人对需返还给被上诉人玉林市玉东新区管理委员会 6,552.13 万元不承

担共同返还之责且无须承担相应利息。2、一审案件受理费和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

担。最高人民法院已于 2020 年 4 月 17 日受理此案（案件唯一编号为（2020）最高

法民终 351 号）。 

本次上诉已于 2020 年 8 月 11 日开庭审理，目前处于调解阶段，尚未判决。” 

二、 诉讼进展 

发行人已于 2020年 12月 20日收到最高人民法院出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

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案件唯一编号为（2020）最高法民终 351 号），内容如下：

涉案《补充协议（一）》解除后，玉东新区管委会要求返还财政扶持金及相应利息

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虽然一审法院认定《补充协议（一）》无效不当，但并不影

响处理结果。一审法院认定重庆红星美凯龙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广西拓福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玉林市红星美凯龙置业有限公司和玉林市星龙置业有限公司向玉林市玉

东新区管委会共同归还项目扶持资金及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具有事实和法律依

据，予以维持。 

综上，玉林市红星美凯龙置业有限公司、重庆红星美凯龙企业发展有限公司的

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结果应予维持。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

237,610 元由玉林市红星美凯龙置业有限公司、重庆红星美凯龙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三、 影响分析 

根据发行人公告，上述判决结果不会对发行人生产经营情况及偿债能力产生重

大不利影响。 

中山证券作为“16红星 02”、“17红星 01”、“17红星 02”、“17红星 03”、

“19 红星 01”、“19 红星 03”、“20 红星 01”、“20 红星 02”、“20 红星 03”

及“20 红星 05”债券的受托管理人，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相关债券的《受托管理协议》等文件，对

上述事项进行了关注。中山证券将持续密切关注其他对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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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项，认真履行受托管理义务。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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